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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104年 9月施政報告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以下簡稱本局）於 101 年 9 月 18 日由本府

法規委員會與訴願審議委員會合併成立，本局是市長、臺北市政府各

級機關（構）之主要法律幕僚機關，不僅提供各機關法令、契約及訴

訟上之法律諮詢意見，並負責市法規的統一解釋，同時肩負自治法規

審議之品質與流程之控管及擔任國家賠償案件審議、訴願案件審議及

採購申訴審議業務幕僚工作；另本局尚負責本市消費者保護業務，此

為本局在臺北市政府所擔任之角色。茲簡述本月重要之施政成果如

下： 

一、法制業務 

（一）法規整理 

1、配合時代、環境之變遷及市政發展需要，訂定作業期程，積

極協助各機關清查權管市法規及行政規則，檢討整理不合時

宜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全面進行法規總體檢，以落實依法

行政。 

2、檢討本市市法規及行政規則法制流程標準作業程序（SOP），

並分別就本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主管法規草案預告、自治條

例制定（修正、廢止）、自治規則訂定（修正、廢止）及行政

規則訂定（修正、停止適用）等法制作業增修簡明版作業流

程圖，經提市政會議備查後函發本府各機關並置於本局網站

SOP 專區，以利市民瞭解及本府各機關處理法制相關業務之

參考。另為加速本市自治法規法案審議效能，本局主動檢討

精進自治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廢止專案相關作業流程，

除調整每月法規委員會開會次數以縮短法規委員會審議時程

外，並重新調整各階段處理時限之時程，以全面提升法案審

議效率。 

3、建立網路法規資料庫，將本市法規及行政規則依法律位階分

別整理，於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增加法規種類或位階查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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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增列權管機關名稱以對應法規種類，以更簡明之階層

化檢索方式，提供現行市法規、行政規則及有關解釋函令等

重要資料，並隨時掌握法規異動發展，以利各界上網查詢。

另為研議精進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刻正就臺北市法規查詢

系統與全國法規資料庫系統之功能、結構及設計等方向進行

比對分析，作為後續系統需求規劃之參考。 

4、本府各機關因業務所需訂立之作業程序，雖非屬依「臺北市

政府法規及行政規則整理管制作業要點」規定所訂之行政規

則，然鑑於一般市民查詢法規時，有進一步瞭解各該業務相

關作業程序之需要時，為節省分別查詢之時間，本局彙整後，

於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新增「SOP專區」，提供統一之查詢途

徑。 

5、為便利使用者查詢中央機關之解釋函令，本局於臺北市法規

查詢系統新增中央機關解釋函令-快速查詢功能，提供中央各

機關解釋函令所為網站連結，以提供市民快速查詢功能。另

有關本府函釋部分，本局已函請本府各機關於 9月 30日前協

助配合清查其所為法令解釋，將進一步規劃研議本府各機關

所為法令解釋納入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之可行性，以強化本

府法令解釋及諮詢意見之查詢功能。 

6、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 

（1）104年度 9月份，法規委員會開會 2次，審議通過之法規，

計制（訂）定 1種，修正 5種，廢止 1種，合計 7種。 

（2）為實踐「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之施政理念，現任法規委

員會委員任期至 104年 9月 17日屆滿，除法定職務兼任之

委員外，均以府外委員聘派之，且將府外委員之遴選改以

公開遴選方式辦理，業於 104年 9月 16日完成府外委員公

開遴選作業，並於 9月 30日完成新任委員聘派事宜。 

（3）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統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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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委員會會議審理成果 
自 104年 9月 1日起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開會次數 2 

審 

理 

情 

形 

制（訂）定 1 

修正 5 

廢止 1 

合計 7 

 

 

 

 

 

法 

規 

名 

稱 
 

 

 

 

 

 

 

 

 

法 

規 

名 

稱 

制（訂）定 

1 「臺北市光害管制自治條例」 

修正 

1 
「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修正為「臺北市市區道路管

理自治條例」 

2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十三條及第十

四條條文 

3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第三

條條文 

4 「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5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稽查工作

執行辦法」 

 廢止 

 1 「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門票收費標準」 

（二）法令研究 

1、加強專業知識及法令適用疑義研議，提供本府各機關法令適

用諮詢意見，協助本府各機關實踐依法行政，增進為民服務。 

2、配合國家法制動態發展及政府再造推動方案，適時建議中央

研修法令，辦理法制再造業務。 

3、研析解決紛爭方法之實務運作，並就本府現有14項調解機制，

逐一就組織（委員資格）、受理事件、調解成立效力及法律依

據等分析其調解特性，於 9月 24日市長室會議提出「調解機

制」報告案，提供本府參考。 

4、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 



 4   

（1）104 年 9 月份，提供本府所屬各機關之法令疑義諮詢意見

（包括法令疑義解釋、巿民申請法令解釋案件及各單位契

約審核等）及會簽案件共 203件；處理其他一般法令案件

（包括本巿巿法規發布、中央法令轉頒、本巿巿法規審議

案）共 44件；參與各項法令適用研商會議（包括法規委員

會議、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議及出席各單位法令研商

會議等）共 434次。 

（2）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統計如下表。 

法令解釋及諮詢成果統計 
自 104年 9月 1日起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業 務 名 稱 小計 總計 

法令問題研究 
法令疑義解釋 166 

203 
契約疑義協處 37 

其他一般法令

案件 

本市單行法規公（發）布 12 

44 中央法令轉頒 17 

本市法規審議 15 

各項法令適用

研商會議 

本府法規委員會議 2 

434 國家賠償委員會議 1 

出席各單位會議 431 

5、研議精進本府法務人員一條鞭制度及策劃建置本府訴訟 (含

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 案件管理系統。 

（三）法制教育宣導及研習交流 

1、本局為增進同仁法學知能，自 97年 12月起辦理內部法制同

仁讀書會，由本局同仁，每月至少 1次針對法學期刊雜誌刊

登之相關法學議題提出報告並由與會同仁進行討論。104年 9

月讀書會，由法制同仁報告碧．威爾森(Bee Wilson)所著「美

味詐欺-黑心食品三百年」，並就黑心食品之消費者保護議題

及實務意見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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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掌握最新行政法實務見解脈動，由法制同仁參與製作最高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104年 9月份彙整研析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5月份裁判要旨，並將研析成果置於內部網頁供同仁參考

交流，建立組織學習及知識交流平臺，精進同仁法學知能。 

3、104年 5月 14日召開本府協助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推展

「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專案」會議，後續由本局協助財團法

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商借債務人記者會及說明會場地，並於

104年 9月 19日假大安區建南區民活動中心辦理第三場債務

人說明會。 

4、實施 104年度執法及行政救濟案件效能訪問輔導計畫： 

（1）本局除賡續提供各機關法令解釋諮詢服務外，更化被動為

主動，仿照英國倫敦之監察官制度，實施本府各機關執法

及行政救濟案件效能訪問輔導計畫。預先擬訂重要議題，

實施執法效能評鑑，評估各機關實際執法狀況、能力及作

法，並進行實地巡迴訪問，互相溝通、交換實務經驗，針

對不符行政效能、違反人權的法制作業程序或本府辦理行

政救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者，輔導各機關改善，

以提升本府各機關法制作業品質及增進行政效能。 

（2）已於 104年 9月完成本府一級機關及二級機關共 9個機關

之訪問輔導行程，本次輔導項目包括國家賠償案件、行政

救濟案件效能及政風項目。 

二、訴願業務 

（一）訴願案件受理及辦結情形 

       1、訴願案件收辦情形 

訴願案件收辦統計表 

自 104年 1月 1日起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收辦案件 辦理結果 作成訴願決定之進度 正在

辦理總 上 本 合 駁回 撤 撤 移 其 合 3個月 百分比 3至 5個 百 逾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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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年 

未 

結 

年 

收 

案 

計 

小計 實體 程序 

銷 回 文 他 計 內審決 月內審

決 

分

比 

月審決 中之

案件 

1610 332 1278 
125

6 
937 636 301 58 157 102 2 995 995 100% 0 0% 0 354 

2、訴願案件辦結情形 

訴願案件辦結統計表  
自 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類

別 

不受理 駁回  撤銷 實質 

撤銷

率 

小

計 

占前

一欄

位百

分比 

撤

回 

移

文 

其

他 

合計 

件數 百分比 件

數 

百分

比 

單

撤 

改

處 

另

處 

部

分

撤

銷 

速

為

處

分 

件

數 

百分

比 不受

理總

件數 

原處

分自

撤不

受理 

不受

理總

件數 

原處

分自

撤不

受理 

合計 301 82 30.3% 8.2% 636 63.9% 4 0 46 8 0 58 5.8% 14.0% 995 100.0% 157 102 2 1256 

社會 40 16 26.8% 10.7% 104 69.8% 0 0 4 1 0 5 3.4% 14.1% 149 15.0% 48 17 2 216 

財稅 23 14 21.1% 12.8% 82 75.2% 0 0 4 0 0 4 3.7% 16.5% 109 11.0% 11 7 0 127 

民政 4 0 21.1% 0.0% 15 78.9% 0 0 0 0 0 0 0.0% 0.0% 19 1.9% 4 0 0 23 

交通 13 2 50.0% 7.7% 13 50.0% 0 0 0 0 0 0 0.0% 7.7% 26 2.6% 12 2 0 40 

工務 22 4 40.7% 7.4% 31 57.4% 0 0 1 0 0 1 1.9% 9.3% 54 5.4% 1 3 0 58 

地政 36 3 44.4% 3.7% 41 50.6% 0 0 4 0 0 4 4.9% 8.6% 81 8.1% 4 2 0 87 

區政 1 0 50.0% 0.0% 1 50.0% 0 0 0 0 0 0 0.0% 0.0% 2 0.2% 0 0 0 2 

產發 8 2 36.4% 9.1% 11 50.0% 1 0 2 0 0 3 13.6% 22.7% 22 2.2% 2 3 0 27 

都發 50 10 31.8% 6.4% 88 56.1% 0 0 15 4 0 19 12.1% 18.5% 157 15.8% 49 34 0 240 

衛生 15 3 12.0% 2.4% 95 76.0% 1 0 12 2 0 15 12.0% 14.4% 125 12.6% 8 2 0 135 

教育 16 2 69.6% 8.7% 7 30.4% 0 0 0 0 0 0 0.0% 8.7% 23 2.3% 0 5 0 28 

勞工 7 1 41.2% 5.9% 10 58.8% 0 0 0 0 0 0 0.0% 5.9% 17 1.7% 6 11 0 34 

環保 33 18 22.6% 12.3% 107 73.3% 2 0 3 1 0 6 4.1% 16.4% 146 14.7% 9 2 0 157 

警察 16 4 45.7% 11.4% 19 54.3% 0 0 0 0 0 0 0.0% 11.4% 35 3.5% 1 2 0 38 

文化 8 1 61.5% 7.7% 4 30.8% 0 0 1 0 0 1 7.7% 15.4% 13 1.3% 1 1 0 15 

其他 9 2 52.9% 11.8% 8 47.1% 0 0 0 0 0 0 0.0% 11.8% 17 1.7% 1 11 0 29 

備註 一、 不受理總件數含「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件數。 

二、「實質撤銷率」即「訴願人勝訴率」係「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件數之百分比加計「撤銷」百分

比欄位內數字。 

3、104 年 1月 1日至 9月 30 日止訴願決定件數為 995件，

提起行政訴訟件數為 116 件，占決定件數 11.7％；所決

定之訴願案件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結果請參閱下表。 

訴願案件收到法院裁判結果統計表 
自 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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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判決法院 

收到裁判

件數 

裁判駁回 判決撤銷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地方法院 19 13 68.4% 6 31.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55 47 85.5% 8 14.5% 

最高行政法院 23 21 91.3% 2 8.7% 

備註：收到法院裁判件數包括 103年 12月 31日以前提起行政訴訟之案件。 

4、全力落實訴願準司法化程序如陳述意見、言詞辯論、調

查證據、勘驗及委員審查制度等有關程序正義之保障，

以擴大人民參與訴願程序，相關辦理情形統計如下表。 

辦理言詞辯論及陳述意見統計表 
自 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言詞辯論 陳述意見 

件數 人次 件數 人次 

71 356 26 94 

（二）訴願業務之宣導及服務 

1、提供網站便捷ｅ化服務： 

（1）為方便訴願人提起相關訴願程序，保障其時效利益，本

局網站提供線上聲明訴願、線上申請閱卷、陳述意見及

言詞辯論等多項資訊與查詢之服務。 

（2）本局並建置訴願決定書全文檢索系統，提供全文檢索各

類型訴願案件，民眾、專業人士或各機關得依其個別需

求設定搜尋條件，以找尋參考案例，為全國訴願機關首

創的服務措施。 

2、本局提供電話簡訊通知訴願案件進度服務，訴願人於提出

訴願案件時得一併申請本項服務，透過簡訊發送作業，使

當事人能即時知悉其案件辦理進度，為全國訴願機關首創

的服務措施。104年 1月 1 日至 9月 30日提供本項服務之

訴願案件計 261件，簡訊通知數計 1091通。 

3、製作宣導廣播短劇：自 104年 4月 20日起至 11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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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請警察廣播電臺製作 6 則國台語廣播短劇，於全國治安

交通網定時播放，提醒市民藉由訴願程序保障其應有權

益。 

4、印製訴願宣導海報：104年 6月份印製訴願宣導海報計 2,500

張，並於 7月份分送本市各機關學校及各區公所、里辦公處

張貼，藉以宣導訴願各項業務及服務，確保人民合法權益。 

5、車體宣導廣告：為宣導訴願業務，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8月 31日止為期 1個月，於大南客運公車路線製作 15面車

側宣導廣告。 

三、國家賠償業務 

（一）國家賠償事件審議 

1、本府各單位員工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權利，或市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

欠缺，致損害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時，依法應予賠償之案

件，均依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臺北市政府國

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與請求權人進行

協議，並依法對應負責任之人行使求償權。 

2、為使國家賠償事件處理程序更臻周延迅速，本局於 96 年 11

月設計「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受理國家賠償事件拒絕賠償

簽辦單」，臚列顯無賠償責任或顯非賠償義務機關等情形，以

簡化國家賠償事件行政流程。又於 97年 10月修正「臺北市

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以下簡稱處理要點）第 7點規

定，將各機關處理期間由 30 日修正為 20日，以提升行政效

能，並將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賠會），改為

每月固定開會審議，以改善審議效率。復為積極保障請求權

人權利，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程序再開規定，於 99年 8

月 23日修正處理要點第 5點，增列第 4項，明定國家賠償事

件經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後，有發生新事實或新證據時，

請求權人得申請重新處理。另於 102年 7月 1日修正「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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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求償權行使基準」第5點及第6點規定，

就公務員如有重大過失致生國家賠償責任者，其求償金額，

修正為原則上由國賠會依個案情形衡酌之。為強化本府國家

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功能，於 104年 3月 27日修正處理

要點第 2點，明定府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人數從 7人提高至

9 人，並改以公開遴選方式辦理委員之遴選。本局依前揭修

正要點辦理府外委員公開遴選作業並於6月24日完成新任委

員聘派事宜。 

3、落實市民主義，請求權人得請求列席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

委員會會議陳述意見，積極保障市民之權益。 

（二）國家賠償事件審議成果 

1、104年 9月份，召開 1次國賠會議，累計受理件數計 95件，

有賠償責任並協議成立者2件。無賠償責任拒絕賠償者7件，

拒絶賠償（損失補償）0 件；協議不成立 0 件；請求權人和

解撤回 7件；其他 0件。 

2、104年 9月國家賠償事件分析比較表如下表。 

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情形分析比較表 
自 104年 9月 1日起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開會次數 1 

受理件數 舊受 新受 

58 37 

95 

 拒絕賠償 件數 7 

比率 41.18% 

拒絶賠償 

(損失補償) 

件數 0 

比率 0% 

金額 0 

和解撤回 件數 7 

比率 41.18% 

有賠償責任協議

成立 

件數 2 

比率 11.76% 

金額 24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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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賠償責任協議

不成立 

件數 0 

比率 0% 

不受理 件數 0 

比率 0.00％ 

解除列管 
件數 0 

比率 0.00％ 

其他 件數 0 

比率 0.00％ 

本期已結案件數 17 

本期未結案件數 78 

四、消費者保護業務 

（一）消費爭議案件處理情形 

1、本局消保官依消費者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處理消費者申訴案

件、消費爭議調解委員負責調解本市消費爭議調解申請案件，

弭止消費糾紛，確保消費者權益。 

2、消保官處理申訴案件成果： 

（1）104 年 9 月，消保官受理申訴案件合計 339 件。其中妥適

處理 70件，協商無結果 84件，移轉他縣市機關管轄 2件，

不受理 3件，其他 22件，尚待處理未結 158件。 

（2）消保官受理申訴案件辦理情形如下表。 

臺北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受理申訴案件辦理情形 
自 104年 9月 1日起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辦理情形 案件數 

妥適處理(函請業者妥處、經業者覆知辦理情

形、經主辦單位協調達成和解、由雙方自行達

成和解、撤案) 

70 

協商無結果(消保官協商不成) 84 

尚待處理(未結案件數) 158 

移送他縣市機關(屬於他縣市業務已函轉、屬

於他目的事業管理機關業務已函轉) 
2 

不受理(非消保法受理範圍已予以婉拒) 3 

其他 22 

合計 339 

3、消費爭議調解委員調解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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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年 9月受理調解案件共計 126件。其中調解成立 10件，

調解不成立 28件，不受理 0件，撤案 7件，移轉他縣市機

關管轄 0件，尚待處理未結 81件。 

（2）104 年 9 月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案件辦理情形如

下表。 

臺北市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 

受理調解案件辦理情形 
自 104年 9月 1日起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辦理情形 案件數 

調解成立 10 

調解不成立 28 

不受理 0 

撤案 7 

移送 0 

未結案 81 

合計 126 

（二）消費者保護之行政監督執行績效 

1、公布「無故不到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提醒消費大眾

注意：104年 9月 1日至 104年 9月 30日共公布「無故不到

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20 家(次)，提醒消費大眾注

意。  

2、加強查核不良廠家 

（1）本局會同本府衛生局、消防局、警察局、教育局、環保局、

本市商業處、建管處及勞檢處等機關，於本年 7至 8月間

針對全市立案 75家資訊休閒業（網咖）及 9家電子遊戲場

業者進行聯合稽查，並於 104年 9月 15日召開記者會公布

檢查結果，計 16家業者不合格，其中 1家電子遊戲場違規

擴大營業、7家網咖違規提供吸菸器物，5家網咖室內照明

不足、4 家網咖消防不符規定，除依相關規定開罰外並要

求限期改善。 

（2）本局會同本府教育局、消防局及本市建管處，進行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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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及班務抽查 524家，並於 104年 9月 24日聯合召

開記者會說明查核結果，總計違規 214家，不合格率近四

成，除 8月違規補習班仍在限期改善中外，其餘均已依限

改善，並經複查合格。另臺北市私立何嘉仁美語短期補習

班，原核准班址為士林區文林路 420號 1樓，核准班舍面

積 70.49 平方公尺，核准教室 1間，教室面積 30.03平方

公尺，違規擴大使用同址 2、3及 4樓，違規情節嚴重。 

3、發布消費警訊 

（1）本局於 104年 9月 7日公布 Richi VIP APP的商家就消費

者儲值預付的款項未辦理履約保證之情形。 

（2）本局於 104年 9月 14日邀請大安工研就衛福部要求疑似偽

摻過期原料製造販售之下架商品，進行退費賠償方案說明，

經消保官協商後，該公司同意委託大醇食品代工且消費者

直接購買之烏醋 300ml及烏醋 600ml退回原價 2倍之金額

作為賠償。 

（三）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 

1、本局網站「熱門服務」項下新增「消保專區」，提供消保

專區共分為「我要申訴」、「案件查詢」、「消費稽查」、「消

費資(警)訊」、「精選爭議案例」、「消保統計」、「會議紀錄」、

「消保法令查詢」八大主題，提供市民更便捷之查詢途徑，

以提升消費者保護教育功能。 

2、新移民消費者保護宣導活動：104 年第 1 場至第 3 場已於

104 年 3 月 24 日、5 月 5 日及 7 月 30 日辦理，第 4 場於

104年 9月 16日舉辦，主辦單位為臺北市大同區公所，活

動名稱為「104年度新移民在地文化班-消費者保護宣導課

程」，由本局消費者服務中心何主任修蘭擔任講師，計有

14人參與。 

五、採購申訴審議業務 

（一）104 年 9 月處理爭議案件，依案件爭議途徑類型分析統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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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二）104年 9月處理爭議案件總數計 67件，處理情形如下表。 

 

政府採購爭議案件受理情形分析統計 

自 104年 9月 1日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爭議途徑類型 案  件  數 百  分  比 

申    訴 7 46.7％ 

調    解 8 53.3％ 

爭議案件總數 15 100％ 

採購爭議案件處理情形表(含 103年以前處理中未結案件) 

自 104年 9月 1日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處 理 情 形 類    型 案  件  數 

處 理 終 結 

申    訴 4 

調    解 11 

合    計 15 

處  理  中 

申    訴 16 

調    解 36 

合    計 52 

爭議案件總數 67 


